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2063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立案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新增诉讼金额约为 2,295.98 万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公告的相关案件尚处于立案受理阶段，暂时无法准

确判断对公司损益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新增诉讼基本情况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

材料，97 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请民事诉讼， 涉案金额合计约为
2,295.98 万元。 现将案件情况披露如下：

1、诉讼当事人
原告：97 名投资者
被告：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中 1 起诉讼（诉讼金额 32.92 万元）中被告为公司、尹

智勇及许晓文。
2、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97 名投资者的损失合计 2,295.98 万元； 判令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等费

用。
二、新增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

司 2016 年、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深圳证监局对公司给予相应处
罚。

原告作为投资者，因公司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损失，依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原告申请法院判令公司承担其损失。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以上案件尚处于立案受理阶段，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损益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密切关

注诉讼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敬
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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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934,34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公司确认，上

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269,74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31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出具的《关

于同意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05 号），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19,354,932 股，并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为 77,416,72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1,482,38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934,346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含战略配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涉及股东数量为 1 名，对应限售数

量为 1,934,3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86%。
2、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股东数量为 105 名，对应股票数量

5,269,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070%。
上述限售股股东数量合计为 106 名， 对应股份数量为 7,204,0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3056%，限售期均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的 12 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含战略配售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
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国光电气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
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新疆兵投联创永宣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兵投联创”）承诺：
1、本企业目前持有的国光电气的股份为本企业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股份已发生变动而

未告知国光电气的情形；本企业的股东不存在三类股东（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
划）；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可能导致本企业所持国光电气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
在潜在纠纷的情形；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本企业与国光电气的
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亦未寻求与其他股东一致行动的安排。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以下简称“上市前股份”），也不由国光电气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上市
前股份。若因国光电气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3、如本企业因自身需要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股份的，将认真
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数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定。

4、上述承诺均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股份，则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等。

5、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企业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业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6、本企业保证上述声明及承诺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隐瞒、虚假或遗漏之
处。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或违规进行减持，本企业承诺将该部分出售或减持股票所取得
的收益（如有）全部上缴国光电气所有。如本企业未将前述违规操作收益上交国光电气，则国光
电气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应上交国光电气的违规操作收益金额相等的部分直至
本企业履行上述承诺。

（二）公司股东孙善忠承诺：
1、本人目前持有的国光电气的股份为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股份已发生变动而未告

知国光电气的情形；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可能导致本人所持国光电气的股份权属
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不存在任何质押、 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本人与
国光电气的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亦未寻求与其他股东一致行动的安排。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国光电气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上市前股份。若因国光电气进行权
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3、在国光电气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国光电气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上市前股份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4、前述锁定期满后，若本人仍然担任国光电气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国光电气股份总数的 25%；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的，在本人任职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
有的国光电气股份。

5、如本人作为国光电气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持有的国
光电气上市前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国光电气发生
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6、如本人作为国光电气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若国光电气存在重大违法情形
且触及退市标准的， 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国光电气股票终止上市
前，本人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的股份。

7、上述承诺均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人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则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
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拟减持股份的数
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

8、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锁定另有要求的，本人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9、上述承诺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国光电气股票期间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
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或违规进行减持，本人承诺将该部
分出售或减持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全部上缴国光电气所有。 如本人未将前述违规操作收
益上交国光电气， 则国光电气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应上交国光电气的违规操作收
益金额相等的部分直至本人履行上述承诺。

（三）公司股东唐华等自然人股东承诺：
1、本人目前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为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股份已发生变动而未告知

国光电气的情形；本人所持有国光电气股份不存在任何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可能导致本
人所持国光电气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查
封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人与国光电气的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
动安排，亦未寻求与其他股东一致行动的安排。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国光电气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国光电气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
若因国光电气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遵守上述
承诺。

3、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内不
减持国光电气股票。在持有国光电气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国光电气股票的，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关于减持数量、减持程序的限制。

4、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
券交易所对本人持有的国光电气股份锁定另有要求的，本人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5、本人保证上述声明及承诺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隐瞒、虚假或遗漏之处。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承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全部上缴国光
电气所有。如本人未将前述违规操作收益上交国光电气，则国光电气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
红中与应上交国光电气的违规操作收益金额相等的部分直至本人履行上述承诺。

（四）中信证券国光电气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中信证券国光电气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五）其他：
截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尚有 52 名失联股东未取得联系，故暂未签署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

锁定股份的承诺。 此外，股东曲斌河未签署股份流动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针对上述自然人股东曲斌河和其他 52 名失联股东所持股份，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

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需依法履行流通限制
和股份锁定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国光电气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国光电气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总数量为 7,204,080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934,34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

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269,74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31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股 ）

1
中信证券国光电气员工参
与科创版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934,340 2.4986% 1,934,340 0

2 兵投联创 2,903,090 3.7500% 2,903,090 0
3 孙善忠 1,658,900 2.1428% 1,658,900 0
4 王莉 68,046 0.0879% 68,046 0
5 唐华 54,652 0.0706% 54,652 0
6 周毅 34,022 0.0439% 34,022 0
7 易安国 34,022 0.0439% 34,022 0
8 张远兰 34,022 0.0439% 34,022 0
9 向瑞麟 25,732 0.0332% 25,732 0
10 钟华守 22,312 0.0288% 22,312 0
11 陈劲松 19,983 0.0258% 19,983 0
12 杨健 18,713 0.0242% 18,713 0
13 张咏 17,738 0.0229% 17,738 0
14 袁中可 17,011 0.0220% 17,011 0
15 袁绍东 17,011 0.0220% 17,011 0
16 曲斌河 15,095 0.0195% 15,095 0
17 张海燕 13,611 0.0176% 13,611 0
18 茅伟新 11,155 0.0144% 11,155 0
19 尹鸿雁 10,510 0.0136% 10,510 0
20 刘军 9,956 0.0129% 9,956 0
21 康丽 8,810 0.0114% 8,810 0
22 卢健 8,561 0.0111% 8,561 0
23 刘庸华 8,507 0.0110% 8,507 0
24 乔琪琼 8,507 0.0110% 8,507 0
25 周翔 8,507 0.0110% 8,507 0
26 陈惠敏 8,507 0.0110% 8,507 0
27 李锐 8,507 0.0110% 8,507 0
28 唐胜利 8,507 0.0110% 8,507 0
29 田志华 8,236 0.0106% 8,236 0
30 程翱 6,804 0.0088% 6,804 0
31 陈艳 6,804 0.0088% 6,804 0
32 李永春 6,442 0.0083% 6,442 0
33 周素兰 5,952 0.0077% 5,952 0
34 袁绍芬 5,952 0.0077% 5,952 0
35 钟正蓉 5,102 0.0066% 5,102 0
36 龙腾直 5,102 0.0066% 5,102 0
37 庞荣阁 5,102 0.0066% 5,102 0
38 徐舟波 5,102 0.0066% 5,102 0
39 邹跃辉 5,102 0.0066% 5,102 0
40 郑削刚 5,102 0.0066% 5,102 0
41 邱江波 5,102 0.0066% 5,102 0
42 王纲 5,102 0.0066% 5,102 0
43 杜海 4,558 0.0059% 4,558 0
44 景瑞华 4,254 0.0055% 4,254 0
45 梅桂兰 4,254 0.0055% 4,254 0
46 薛晴 4,254 0.0055% 4,254 0
47 吴怡 4,254 0.0055% 4,254 0
48 罗连兵 3,687 0.0048% 3,687 0
49 吴云 3,404 0.0044% 3,404 0
50 陆金英 3,402 0.0044% 3,402 0
51 秦桂英 3,402 0.0044% 3,402 0
52 吴志鸿 3,402 0.0044% 3,402 0
53 岳志根 3,402 0.0044% 3,402 0
54 张汝庸 3,402 0.0044% 3,402 0
55 陈艳 3,402 0.0044% 3,402 0
56 樊闯 3,402 0.0044% 3,402 0
57 谭秀琼 3,402 0.0044% 3,402 0
58 柯向阳 3,402 0.0044% 3,402 0
59 陶靖中 3,402 0.0044% 3,402 0
60 罗孝光 3,075 0.0040% 3,075 0
61 夏晓明 2,560 0.0033% 2,560 0
62 周道懿 2,560 0.0033% 2,560 0
63 丁可 2,552 0.0033% 2,552 0
64 郭素贞 2,552 0.0033% 2,552 0
65 何瑜 2,552 0.0033% 2,552 0
66 张林 1,702 0.0022% 1,702 0
67 姚静华 1,702 0.0022% 1,702 0
68 曹熙琼 1,702 0.0022% 1,702 0
69 陈吉伦 1,702 0.0022% 1,702 0
70 陈祥益 1,702 0.0022% 1,702 0
71 苟恒 1,702 0.0022% 1,702 0
72 洪登金 1,702 0.0022% 1,702 0
73 李德君 1,702 0.0022% 1,702 0
74 李忠 1,702 0.0022% 1,702 0
75 刘庆献 1,702 0.0022% 1,702 0
76 罗仁喜 1,702 0.0022% 1,702 0
77 谭俊业 1,702 0.0022% 1,702 0
78 唐碧群 1,702 0.0022% 1,702 0
79 田建中 1,702 0.0022% 1,702 0
80 田志明 1,702 0.0022% 1,702 0
81 文贤贵 1,702 0.0022% 1,702 0
82 修永春 1,702 0.0022% 1,702 0
83 徐中一 1,702 0.0022% 1,702 0
84 杨学如 1,702 0.0022% 1,702 0
85 张祖良 1,702 0.0022% 1,702 0
86 王开玉 1,702 0.0022% 1,702 0
89 艾必得 1,702 0.0022% 1,702 0
90 包奕强 1,702 0.0022% 1,702 0
91 陈启东 1,702 0.0022% 1,702 0
92 方骥 1,702 0.0022% 1,702 0
93 李锋 1,702 0.0022% 1,702 0
94 汪燕彬 1,702 0.0022% 1,702 0
95 姚建英 1,702 0.0022% 1,702 0
96 郑文琼 1,702 0.0022% 1,702 0
97 古晓曦 1,432 0.0018% 1,432 0
98 郑伟 1,432 0.0018% 1,432 0
87 吉川 851 0.0011% 851 0
88 吉引 851 0.0011% 851 0
99 陈忠厚 285 0.0004% 285 0
100 范阿斌 285 0.0004% 285 0
101 邵林 285 0.0004% 285 0
102 魏正曦 285 0.0004% 285 0
103 闫军岭 285 0.0004% 285 0
104 李小勇 285 0.0004% 285 0
105 黄洪举 285 0.0004% 285 0
106 陈伟 285 0.0004% 285 0

合计 7,204,080 9.3056% 7,204,08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 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3、 原招股书披露未确权股东周瑞君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1,702 股， 已由其子吉川和吉引各

分别继承 851 股。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首发限售股 5,269,740 12

2 战略配售股 1,934,340 12

合计 7,204,080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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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为方便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现将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煤炭产品主要经营数据

项 目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增减（%）

第 2 季度 1－2 季度 第 2 季度 1－2 季度 第 2 季度 1－2 季度

原煤产量（万吨 ） 299.80 518.76 294.92 500.36 1.65 3.68

洗精煤产量（万吨） 88.03 160.15 101.79 163.15 -13.52 -1.84

原煤销售量（万吨） 296.21 516.77 298.87 502.95 -0.89 2.75

洗精煤销售量 （万吨 ） 81.40 153.70 96.94 158.99 -16.03 -3.33

煤炭采选销售收入 （万元） 398,395.46 670,187.92 226,750.36 359,744.36 75.70 86.30

煤炭采选销售成本 （万元） 130,492.72 237,655.34 104,356.73 170,051.91 25.04 39.75

毛利（万元） 267,902.74 432,532.58 122,393.63 189,692.45 118.89 128.02

二、电力产品主要经营数据

项 目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

2022 年
第 2 季度

同比
增减（%）

2022 年
1－2 季度

同比
增 减
（%）

2022 年
第 2 季度

同比
增 减
（%）

2022 年
1－2 季度

同比
增减（%）

一、河南省 34.3230 8.03 73.8380 8.05 32.3408 7.75 69.4326 7.79

1、燃煤： 34.1935 7.98 73.6307 8.07 32.2140 7.71 69.2304 7.82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22.8729 27.14 47.9351 12.07 21.3774 27.26 44.5432 11.68

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
司 11.3206 -17.22 25.6956 1.33 10.8366 -17.35 24.6872 1.48

2、太阳能 ： 0.1295 20.58 0.2073 0 0.1268 20.99 0.2022 0.15

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
限公司 0.1295 20.58 0.2073 0 0.1268 20.99 0.2022 0.15

二、江苏省 47.7908 7.37 94.4985 14.75 45.6110 7.26 90.2033 14.81

1、燃煤： 39.5655 6.49 80.6897 10.87 37.5388 6.31 76.6684 10.84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
公司 39.5655 6.49 80.6897 10.87 37.5388 6.31 76.6684 10.84

2、燃气： 8.2220 11.86 13.8034 44.20 8.0689 11.93 13.5295 44.04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
公司 1.0408 18.31 1.5593 54.40 1.0196 18.32 1.5284 54.51

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
有限公司 7.1812 10.99 12.2441 42.99 7.0493 11.06 12.0011 42.81

3、太阳能 ： 0.0033 13.79 0.0054 3.85 0.0033 13.79 0.0054 3.85

江苏华晨电力销售有
限公司 0.0033 13.79 0.0054 3.85 0.0033 13.79 0.0054 3.85

合 计 82.1138 7.65 168.3365 11.71 77.9518 7.47 159.6359 11.65

2022 年第二季度，公司所属江苏地区的控股电力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为 0.4637/ 千瓦时（含
税）；所属河南地区的控股电力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为 0.4616 元 / 千瓦时（含税）。

以上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公司代码：6001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永泰能源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泰能源 600157 鲁润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 军 杨孟杨

电 话 0351-8366670 0351-8366507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
喜广场 26 层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
喜广场 26 层

电子信箱 wteclzqb@126.com wt_ymy@126.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末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3,943,433,741.22 104,370,520,041.34 104,306,207,849.05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3,034,939,839.09 42,459,127,806.24 42,395,481,805.34 1.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6,586,474,055.44 11,532,313,778.94 11,470,709,031.47 4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70,316,425.02 501,405,935.91 454,318,270.72 5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9,293,930.18 331,775,408.49 284,687,743.30 13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52,341,464.21 2,202,857,969.80 2,202,857,969.80 34.0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80 1.20 1.09 增加 0.6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0347 0.0226 0.0204 53.5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0347 0.0226 0.0204 53.54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417,87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3 4,027,292,382 0 质押 4,024,096,952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其他 3.64 808,673,933 0 无 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659,898,476 0 无 0

襄垣县襄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1.88 417,865,240 0 质押 416,005,96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 397,102,307 0 冻结 99,275,548

嘉兴民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其他 1.58 351,758,793 0 质押 323,923,293

青岛诺德能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329,949,240 0

质押 329,940,000

冻结 329,949,24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省分公司 国有法人 1.43 318,568,48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煤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其他 1.14 252,375,957 0 无 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 250,804,792 0 冻结 68,733,4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从公司已知的资料查知，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报告期内，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减少股份系重整管理人
将提存的债转股股票分批划转至债权人账户所致。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王广西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339� � � � � � � � 证券简称：亿华通 公告编号：2022-052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8 月 22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 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B-6� 号楼

C� 座七层 C701�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388,2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388,2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42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2.42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强先生主持，因受疫情影响，本次股东大会

以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亿华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康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79,708 99.9735 8,573 0.0265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孙士江、李香云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62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5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钰铭汇”）和广州创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钰铭晨”）为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均为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赫涛、赫文和赫珈艺分别持有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股东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拓弘”）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赫文控制的珠海横琴齐弘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因此创钰铭汇、创钰铭晨和珠海拓弘为一致行动人。

?赫涛先生因与赫文和赫珈艺分别持有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与创钰铭汇、创
钰铭晨、珠海拓弘为一致行动人。 现珠海拓弘因自身资金规划需要，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赫涛
先生内部转让公司股份 190 万股。

?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股东珠海拓弘与其一致行动人成员之间内部转让，其合计持股比例
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外部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东珠海拓弘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本次计划概述
公司股东珠海拓弘因其自身资金规划安排，拟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2 月 14 日期

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 190 万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二、计划实施情况
公司收到珠海拓弘的《关于减持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珠海拓弘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其一致行动人赫涛先生合计转让公司股票 1,9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42%）。本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情
况如下：

1、本次股份内部转让的基本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方式 转让期间 转 让 均 价
（元/股 ） 转让数量（股）

转让数量占总
股 本 的 比 例
（%）

珠海拓弘 赫涛 大宗交易 2022 年 8 月 22
日 35.56 1,900,000 1.42

合计 1,900,000 1.42

2、股份来源
本次珠海拓弘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的股份均为公司 IPO 前取得股份， 该部分股

份于 2022 年 6 月 7 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3、本次股份内部转让前后珠海拓弘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册 股份性质

内部转让前持有股份 内部转让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占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

创钰铭汇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00,000 2.17 2,900,000 2.17

创钰铭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00,000 1.95 2,600,000 1.95

珠海拓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00 1.50 100,000 0.07

赫涛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1,900,000 1.42

合计 7,500,000 5.62 7,500,000 5.62

注：合计数与各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股东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作出承诺的履

行情况如下：
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 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三
个月。 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
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止本公告日，珠海拓弘不存在未履行以上承诺的情况。
2、珠海拓弘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股东珠海拓弘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之间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
计持股比例、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外部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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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经理
辞职及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一重能”）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一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
下：

根据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福贵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周福贵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但仍在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
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法》《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周福贵先
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周福贵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
工作，任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实现稳健增长，并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周福贵先生担任总经理期间的辛勤付出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长周福贵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李强先生、胡
杰先生、彭旭先生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符合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
禁入处罚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拟聘任李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拟聘任胡杰先生、彭旭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三一重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强先生，1980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浙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学历。 2008 年 9 月至 2012 年 1 月，就职于通用电气
（中国）全球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任研发工程师；2012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就职于国电联
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任技术中心总工程师；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任三一重能有限研究
院院长、总工程师。 2020 年 9 月至今，任三一重能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研究院院长。

胡杰先生，1964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
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9 年 3 月至 2004 年 2 月，就职于纺织工业非织造布技术开发中
心，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主任助理等；2004 年 2 月至 2007
年 7 月，就职于三一重装有限公司，历任技术中心主任、制造部长、质保部长；2007 年 7 月至
今，就职于三一重能（原三一电气），历任三一电气副总经理、整机项目部总经理、制造商务总
监、营销公司副总经理、三一重能研究院副院长、服务公司本监。

彭旭先生，1981 年 3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工
程专业，硕士学历。 2005 年 8 月至 2010 年 2 月，就职于中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项目交付中
心总监；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3 月，就职于通力凯顿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任咨询部总监；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就职于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任供应链解决方案总监；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7 月，就职于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任工业 4.0 首席专家；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就职于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任技术咨询副董事总经理；2020 年 5 月至
今，任三一重能数字化本部本监。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李强先生、胡杰先生、彭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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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二 )� 至 8 月 29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电子邮箱（ir@liyuanhe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上午 11:00-12:00 举行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周俊雄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高雪松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至 8 月 29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liyuanheng.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2）2819237
邮箱：ir@liyuanhe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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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至 9 月 2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genew.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 2022 年 9 月 5 日上午 10:00-11:00 举行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吴闽华先生
董事：张中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薛梅芳女士
副总经理：孙大勇先生
财务总监：黎民君女士
独立董事：徐海波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至 9 月 2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genew.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755-33599651
邮箱：ir@genew.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